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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升格為直轄市是構建港深為主中
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需要

1、深圳市升格為直轄市的必要性
多年來，內地增設直轄市的討論一直都在進行，最熱門的城市包括深圳、

青島、大連、蘇州等，其中，深圳的呼聲幾乎是最高最強。事實上，隨㠥我
國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行政區劃改革滯後的問題日益凸顯。在區域經濟
一體化已成為各地的主動追求、我國行政區之間的競爭正轉變為區域與區域
競爭的大背景下，通過加快行政區劃改革，增設直轄市，以一個特大城市為
中心增設若干個直轄市，不僅能夠較為平穩地解決現存的省轄地區範圍過大
的問題，而且有利於發揮經濟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作用，對整個國家的經濟
發展和長治久安具有深遠的影響。從中國直轄市的地域佈局來看，目前北方
有北京、天津，東邊有上海，西部有重慶，但華南大區是一個空白，沒有設
直轄市。這一佈局就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水平程度和發展需要來看並不合理。
國家確有必要在華南沿海選擇最有條件的深圳作為直轄市。
不過，如果將深圳升格直轄市與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

會的國家戰略結合起來考察，深圳升格的問題不僅有了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
獨特優勢，而且顯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事實上，中央設立深圳經濟特
區，從來就不只是從廣東的角度考慮問題，其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通過深
圳與香港「對接」，更好地利用香港發揮深圳在內地改革開放中的引領作用。
但由於受到現行行政體制限制，深圳經濟發展的潛力遠沒有發揮出來，對華
南地區乃至泛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和保持香港經濟繁榮和穩定發
展方面的支撐作用，尚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如果不結合港深融合及港深為主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構建，來

解決深圳升格為直轄市的定位問題，不僅深圳找不準發展方向，香港進一步
發展的瓶頸及限制問題難以有效化解，而且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地區的發
展將缺乏強有力的龍頭，會大大削弱港深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示範和
帶動作用。
事實上，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只是港深兩個城

市，而是以港深為「主中心」，廣佛為「亞中心」，澳珠為「副中心」的港深
穗澳為主體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圈，其中，港深「主中心」是龍頭、是
關鍵。然而，在現行的行政體制之下，深圳的非直轄市地位，不利於港深之
間的緊密合作與融合，不利於形成並強化港深的龍頭地位，以帶動整個珠三
角超級國際大都會圈的建設進程。
一方面，深圳與香港相比，行政區劃級別太低，沒有類似京港、滬港高層

對話的政治地位，直接影響了深圳與香港的一體化銜接。另一方面，深圳在
廣東省的範圍內，始終只能排在省會廣州之後。在廣東的經濟發展規劃中，
存在廣州與深圳「誰是中心」及「誰做龍頭」之爭。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
實。正因為如此，由粵港共同協商制定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在表述三個
城市之間的金融合作關係時，不能提港深為中心，而只能將深圳排在廣州之
後，即「建設以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廣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
源和服務為支撐的具有更大空間和更強競爭力的金融合作區域。」這種地位
排列，直接影響了港深合作在大珠三角融合中的正確定位，不利於直接形成
港深一體化作為大珠三角經濟龍頭的格局。這些情況客觀反映了深圳未能升
格為直轄市，在行政排位方面及港深合作方面所面對的困局。
深圳市如果能在行政區劃上升格為直轄市，經濟區劃上定位為自由港，就

能與香港加快聯手，加強合作，實現對接，成為珠三角經濟區內輻射、帶動
能力更強的經濟主中心和發展龍頭，與廣佛「亞中心」和澳珠「副中心」相
互呼應，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珠三角城市群發展格局。
從香港方面來看，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缺乏一定比例的製造業，存在

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如果能夠加快港深對接，不斷提升人員、貨物、資
金、服務進出的自由度，加快與珠三角的經濟融合，香港就能夠通過深圳與
整個珠三角優勢互補，以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作為經濟腹地，為香港的高
端服務業提供支撐，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就業提供穩定的支持，從而化解香
港經濟結構不平衡的難題，使「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長期繁榮
和穩定。
同時，港深經濟一體化的區域制度安排能夠付諸實踐，也將會為包括香

港、澳門、台灣在內的中國經濟區的經濟整合開創先例，預示㠥中國經濟區
的一體化進程將邁出關鍵的一步，是從自然的融合邁向制度化、組織化融合
的重要轉變，有助於促進整個大中華經濟區內的經濟融合與發展。

2、深圳市升格為直轄市的可行性
無論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需要，還是經濟發展的標準，深圳市都有

足夠條件成為我國第5個直轄市。
深圳市綜合實力突出，2010年的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分別為9510.91億元和

1106.8億元，均超過天津、重慶兩個直轄市，對中央財政的貢獻、對全國進出
口貿易的貢獻，更是其它直轄市和省、區所不能比。
從行政成本和區域位置來看，作為新興的非省會城市，深圳比其他老省會

城市更宜升格直轄市：既不會導致廣東省的行政佈局大變動，也不會因為重
新選擇省會城市而造成行政成本增加。事實上，深圳在廣東珠三角的最南
端，升格直轄市之後對珠三角乃至廣東的行政區劃影響較小。
再者，作為經濟強省的廣東，具有很大的經濟總量：2010年，廣東實現地

區生產總值45,472.83億元，經濟總量連續22年居全國首位，佔全國比重為
11.4%。如果把深圳劃出去，對廣東影響不會太大。

3、深圳升格為直轄市的區域範圍
深圳升格為直轄市，可將與深圳聯繫密切的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劃歸深

圳管轄。深圳、東莞、惠州三市都地處珠江口的東岸，三市總面積高達1.56
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將近2000萬人，2008年GDP總量高達12797億元，佔廣
東省GDP總量的35.8％。2009年年初開始，三市最高領導層已先後聚首，就如

何推進深莞惠一體化進行探討，簽訂一系列的框架協議，標誌㠥深莞惠已經
開始實施一體化戰略。
如果東莞和惠州併入升格後的深圳直轄市，深莞惠三地將快速從發展戰

略、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區域創新、市場體系、產業結構、社會管理、環
境保護、資源保障、城市文化等十個方面實現對接，不僅可以率先在珠三角
地區實現經濟一體化，打造成珠三角開放度最高、輻射力最強的經濟合作區
域，成為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行者，而且將加大港深融合的經濟能
量，加快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進程。

二、建議中央對港深在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
會圈中的主中心地位作出明確定位

以港深為主中心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圈，不只是港深及粵港之間的
事，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中央就港深在珠三角超級國際
大都會圈中的主中心地位作出明確定位。這對於港深之間的緊密合作與整個
大珠三角協調並進，至關重要。

1、構建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和金融中心是國家發展戰
略的重要選擇
日本2011年2月14日宣佈，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4,742億美元，比中

國少4,044億美元，日本雄踞42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已被中國取
代。按照國家中長期發展計劃，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
一，大中華圈經濟實力接近美國和歐盟。這就要求未來中國要有紐約、倫敦
這樣的世界級國際大都會和國際金融中心。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對以美元為
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造成嚴重衝擊，不僅要求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而且
期待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加快我們國家的超級國際大都會建設，以作為
「國家代表隊」，對內承擔推進經濟成長和引領開放戰略升級；對外參與國際
經濟合作與競爭，佔據國際市場制高點，掌控國際資源配置和標準制訂權，
謀求在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佔據更高端位置，從而引領中國在世界的加速崛
起。這是新世紀新形勢下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選擇，也是世界經濟新格
局的需要。

2、港深最有條件率先共建世界級城市，引領大珠三
角城市群構建超級國際大都會圈
縱觀世界城市發展的規律和經驗，在中國現有的區域性大城市中，港深這

種難得的「雙城經濟一體化」格局最有條件率先共建世界級城市，並引領大
珠三角城市群構建超級國際大都會圈。從城市人口規模上看，深圳和香港兩
地接近2000萬人；從經濟規模上看，2007年香港與深圳GDP總量達3000多億
美元，已經可以稱得上一個國際大都會；從金融方面看，香港為世界公認的
亞太區域金融中心，深圳則是珠三角的區域性金融中心，深港兩地證券交易
額相加，可進入世界前5位；從航運方面看，香港的碼頭和深圳的港口均是世
界排名前列的集裝箱大港，香港機場的貨運量名列世界首位，港深兩地機場
的客運總量相加後也排在全球前10位；從產業優勢上看，香港是公認的國際
商貿中心，擁有發達的服務業，而深圳是全球諸多產品的製造中心，擁有強
勁的高新技術產業。如果港深的GDP可以保持年均約8％的增長率，到2020
年，經濟總量將達到1.11萬億美元，排名世界城市第3位，超過倫敦、巴黎。
如果以6％的年增長率計算，亦會排名世界第4位。
從區域經濟的角度考察，大珠三角經濟區與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區相比

的明顯優勢，不僅是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排名在國內或國際均位居前列，而且
在於其具有「一國兩制」的特色，擁有香港這樣一個與國際市場運作和慣例
完全接軌的亞太區域性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
資訊中心，具備調配全球資源的基本條件，包括特殊的區位優勢、世界級的
基礎設施、居全國各城市之首的經濟規模、多功能服務中心的地位，以及多
年來所建立的法律、制度和所累積形成的國際化優勢。與香港相毗鄰的深圳
又是國家明確定位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
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和國際化城市的「一區四市」。因此，以港深
為主中心，廣佛澳珠都市群聯手，稱得上是「強強合作」，有利於加速共建超
級國際大都會圈。

3、中央對港深合作明確定位意義重大
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港深合作是核心和關鍵。中央對港深合作的

地位作出明確定位，以進一步確立和強化港深為世界性主中心、廣佛為區域
性國際亞中心、澳珠為國內輻射東亞副中心的經濟格局，不僅可以有效推進
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進程，使經濟中心功能得以集聚，充分發揮香
港通往國際的路徑和管道作用，發揮深圳連接內地廣大腹地的功能，而且對
於提升國家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非常重要。
我國正處在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重要關頭。在過去的解放思想、

改革開放歷程中，深圳和香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先鋒帶頭和積極推動作用。
構建以港深為主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僅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開放
的產物，而且將進一步帶動起新一輪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熱潮。顯然，打
造港深為主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不單是為了港深本身及區域經濟，更是
為了國家的改革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明確港深的主中心地位，並
帶動珠三角加速構建超級國際大都會，應該上升為國家戰略予以實施。

三、以金融合作為核心，全面推進港深融合
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其核心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與紐

約、倫敦、東京相比肩的世界頂級金融中心，以適應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
因此，港深之間的金融合作最為關鍵，也最為香港社會所關注。港深只有實
現金融合作，打通金融脈絡，才可能建成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適應我國金
融對外開放、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要求。為此，港深應以金融合作為核
心，全面推進兩地融合。

1、加快推進港交所與深交所合併
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引發世界金融格局大重組，也對香港和內地的金融

市場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嚴峻挑戰。據國際媒體2011年2月10日報道，德國交
易所收購紐約泛歐交易所的談判已近尾聲，該項交易一旦成事，將形成一個
跨越美國、德國、法國、荷蘭和葡萄牙的全球最大證券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
平台，其市值也將超越港交所，成為全球最高市值的上市交易所。更為重要
的是，此非個別事件，倫敦交易所已提出與多倫多交易所合併，將是擁有最
多上市企業的交易所；新加坡亦併購澳洲交易所，力爭亞太企業尤其礦產資
源公司到其上市。可見，全球新一輪交易所合併潮已掀起，皆爭相做大做
強。《華爾街日報》在報道德交所擬併購紐約泛歐交易所時稱，這樁交易顯
示了紐約和華爾街的主導地位日漸衰落，也意味㠥長達十年的全球交易所合
作將達到巔峰狀態。
國際上的交易所合併潮對如何保持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出

了嚴峻的挑戰，也再次引起社會對港交所與上交所、深交所合併的關注。實
際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港交所是香港最重要的「資產」，既是香港的
核心利益，也涉及到國家的金融利益。據專家分析，交易所是很特別的行
業，受到當地政府的法律條規影響與控制。如果香港交易所貿然與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交易所合併，已經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大型國企就要接受其他國家政
府的監控，這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港交所與外國交易所合併的機
會不高，因牽涉香港和國家的核心利益，中央政府必然不願意。如果香港交
易所盲目地與其他國家的交易所合併，導致中央政府將大型國企撤出香港股
市，那就得不償失，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問題十分巨大。
香港特區政府曾於2007年策略性入股港交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當時表

示，政府持有港交所股份，可方便日後與內地交易所換股，表明了港交所有
與內地交易所合併的打算。幾年來，港交所與內地交易所的合併事宜未能取
得實質性進展，主要是存在四大障礙：一是滬深交易所乃政府事業單位，並
非股份制公司，未具條件與屬上市公司的港交所換股合併；二是內地實施資
本賬戶管制，人民幣非自由兌換，人民幣與港幣關係不密切；三是兩地證券
市場交易系統、計價單位不統一；四是滬港兩地在金融發展方向上有同質化
矛盾，中央政府對滬港金融中心定位不同。
從國家整體戰略佈局及地域經濟聯繫來看，港滬交易所可以分別作為國

家的兩個金融中心同時發揮功能，港深交易所則應該合併成為港深國際金
融中心，或者仍然稱之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因此，長遠來講，港深交易
所應該朝㠥合併的方向發展。為此，深圳交易所應對公司化的安排作出部
署，伴隨㠥內地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港深兩地交易所之間應該合併建立
單一股票交易市場，包括建立兩地股票交叉買賣平台，在港發展內地現貨
市場的衍生產品，將香港交易所作為內地交易所向全球延伸的平台等，使
兩地交易所成為國家金融戰略下的兩個不同平台，同時發揮功能。香港應
積極推動國家金融改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為兩地交易所深度合作乃至
合併創造條件。
在合併阻礙未能排除之前，港交所可以先與深交所結成聯盟，在人民幣基

金、B股市場、中小板和創業板兩地上市掛牌、債券市場合作、權證市場合
作、交易系統聯網等方面進行深度合作，以建立共同利益平台。
由於金融合作涉及國家的金融政策，地方不可自行其是，自行立法，需要

中央層面的支持。中央有關方面有必要明確授權深圳立法機構，准許透過特
區立法，引入香港的法規制度和管理制度，包括有權就金融管理進行立法，
以加快港深兩地的金融融合，實現港深交易所的合併。中國目前的經濟規模
已居全球第二位，港深交易所深度合作並最終實現合併，就能在全球金融市
場版圖大變中，立於不敗之地。

2、加快建設國際交通航運中心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個臨空時代、高鐵時代和遠洋時代。港深只有建立一

種國際化的、立體化的交通體系，才能對戰略性資源、戰略性通道實現有效
影響和控制。為此，需要作出三方面的部署：
一是加快港深高鐵建設進程，盡快聯通內地的高鐵網。
二是在港口業務整合方面，港深兩地應緊密合作，香港應以組合航運的方

式，聯合並向深圳港口延伸航運，深圳也應以組合航運方式向香港擴展航
運，雙方有機配合相互組合延伸擴展，可使港深兩地集裝箱大港地位成為不
可撼動的世界之冠。
三是在空運方面，香港的赤㣂角機場擁有大量國際航線，深圳寶安機場則

有大量國內航線，兩地應鐵路接駁，並實行「一地兩檢」，有效促進兩地人員
流動，打造全球矚目的港深「超級空港」。

3、加快構建國際創新中心
鼓勵創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僅是深圳自身提升綜合實力的重要經濟

支點，而且是與香港優勢互補，共同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的
戰略需要。兩地要積極推進深港創新圈合作。深圳應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商貿中心、科研實力、完善的市場機制和法律制度等，將深圳建成國
際級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國家自主創新基地。香港特區政府應攜手深圳市政
府，以良好的投資條件吸引國際上一流的創新科技企業落戶「深港創新圈」，
並力爭辦成國際專利註冊中心，以夯實港深為主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
會的產業基礎。
港深合作的創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創新。港深合作建立在「一國兩制」的

基礎上，沒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必須爭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敢於在制度
層面大膽創新。制度創新的重要性，既在於促進香港與深圳及內地其他地區
的各類生產要素合理流動，也包括法律制度以及基本的幣制和稅制的創新與
合作、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與對接、政府間日常工作的協調與合作機制等。同
時，港深合作還應該重視社會創新，共同應對城市擴張、交通堵塞、環境保
護、人口老齡化、慢性病以及失業等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也是構建港深為主
中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的重要內容。

將深圳升格為直轄市並非新問題，但將

其與構建港深為龍頭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聯繫起

來，這個老問題就具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含義。深圳如

果能在行政區劃上升格為直轄市，經濟區劃上定位為

自由港，就能與香港加快聯手，加強合作，實現對

接，成為珠三角經濟區內輻射、帶動能力更強的龍頭

型經濟主中心，與龍身型廣佛「亞中心」和龍尾型澳

珠「副中心」相互呼應，形成既分工又合

作的珠三角城市群發展格局。

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不僅要求建立新的國際金融

秩序，而且期待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國際上正在興

起的交易所合併潮也再次引起社會對港交所與深交所

合併的關注。國際金融中心是全球戰略性資源、戰略

性產業和戰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構建以港深為主中

心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是新世紀新形勢下國家

發展戰略的重要選擇，也是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建議中央對港深合作在構建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中

的主中心地位作出明確定位。

構建港深為主中心的超級國際大都會，其核心目

標，是要建立一個與紐約、倫敦、東京相比肩的世界

頂級金融中心。港深應以金融合作為核心，全面推進

兩地融合，包括加快推進港交所與深交所合併，加快

建設國際交通航運中心，加快構建國際創新中心，發

展高新技術產業，大膽進行制度創新。

導言：

將深圳升格為直轄市
加速構建以港深為龍頭的珠三角超級國際大都會

本㜫內容：文匯論壇 國際新聞 香港新聞 紫荊廣場 文匯馬經 天氣


